
 

 

A. M. Castle & Co. 通用采购条款与条件 

1. 接受 (Acceptance) 

本采购订单（简称“订单”）构成 A.M. Castle & Co. 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简称“买方”）的购买要

约，并明确限于本条款 。当卖方通过确认或开始履行订单时，本订单即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合同 。

除非经买方授权代表书面签字，否则任何修订均无效 。若卖方的确认条件与本条款冲突，以本订

单条款为准 。 

2. 包装与装箱 (Packaging and Crating) 

卖方应使用合适的容器对货物进行包装，以保护运输和储存安全 。若涉及出口，包装必须符合 

ISPM 15 国际木质包装标准并加盖标识 。订单价格已包含包装、装箱、储存及运至指定交货点 

(f.o.b.) 的费用 。 

3. 检验 (Inspection) 

所有货物均需由买方在目的地进行最终检验和批准 。买方有权拒绝或退回不符合图纸、规范或样

品的货物，费用由卖方承担 。若卖方损坏了买方提供的材料或工具，卖方需承担更换费用 。 

4. 价格变动 (Price Changes) 

未经买方同意，订单价格不得更改 。若卖方在履行合同期间以更优惠的价格或条件向其他客户销

售同类货物，卖方有义务通知买方，且买方有权选择适用该优惠条件 。 

5. 提前制造与发货 (Advance Manufacturing and Shipments) 

卖方必须严格遵守买方的交货计划 。未经买方书面许可，卖方不得提前制造或提前交货 。若发生

短缺，买方有权要求等额调整价格或要求卖方自费加急补齐 。 

6. 一般保证 (General Warranty) 

• 所有权保证：卖方保证货物无留置权和权利负担，且拥有合法所有权 。 

• 质量保证：卖方保证货物无材料和工艺缺陷，符合规范、图纸和样品要求，并满足预期用

途 。 



 

 

• 质保期：质保期自投入设计用途起持续 12 个月 。所有保证亦适用于买方的客户 。 

7. 终止 (Termination) 

• 标准库存品：买方可随时取消未发货部分，且无需承担除已发货货物外的其他责任 。 

• 定制产品：买方可随时通知终止工作。除因卖方违约外，卖方可申请报销已发生的实际成

本及合理的已完工部分利润，但总额不得超过订单金额 。 

8. 专利与商标保护 (Patent and Trademark Protection) 

卖方保证销售或使用交付的货物不会侵犯任何专利、商标或版权 。若发生侵权，卖方应承担赔偿

责任，并负责抗辩费用 。 

9. 保险、损失风险与赔偿 (Insurance, Risk of Loss, and Indemnification) 

• 风险转移：在按订单交至指定 f.o.b. 地点前，货物损失风险由卖方承担 。 

• 保险要求：卖方应维持充足的员工补偿保险及责任险，并应要求向买方提供保险凭证 。 

• 赔偿责任：卖方作为独立承包商，应就因其行为或疏忽引起的任何索赔赔偿买方并使买方

免受损失 。 

10. 任务指派 (Assignment) 

未经买方书面许可，卖方不得转让本订单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未经批准，卖方不得分包完整或

实质完整的货物供应 。 

11. 因破产撤销 (Cancellation for Insolvency) 

若任何一方发生停付、破产程序、任命接管人或违约，另一方有权立即取消订单 。 

12. 保密 (Confidential) 

未经买方书面同意，卖方不得向第三方披露与本订单相关的任何细节（为履行合同所需除外）。 

13. 工具与材料 (Tools and Materials) 



 

 

买方提供给卖方的所有工具、设计、图纸及材料的所有权均归买方所有 。若价格中包含模具工具

费用，则此类物品在订单完成后成为买方财产 。 

14. 付款 (Payment) 

付款不构成对货物的接受 。付款将按照订单注明的条件进行，买方保留在收到并检验货物前扣留

货款的权利 。 

15. 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任何一方均不对因超出其合理控制范围的突发事件（如天灾、战争、罢工等）导致的延迟或未履

行负责 。索赔方必须书面通知另一方 。 

16. 法律合规 (Compliance with Laws) 

卖方保证其履行工作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州和地方法律 。卖方特别承诺： 

• 所有货物必须无“冲突矿产” 。 

• 若供应军用物品，卖方必须根据 ITAR 在 DDTC 注册并遵守美国进出口法规 。 

17. 准入权 (Right of Access) 

卖方应允许买方、其代表、政府机构或其他授权方进入其及其分包商的设施进行检验或质量审计 

。 

18. 有毒物质 (Toxic Substance) 

卖方保证所提供的化学物质均在 EPA 编制的《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 清单中，并符合相关法律

规定 。 

19. 完整协议 (Entire Agreement) 

本订单及其附件构成双方之间的完整协议，并取代之前的所有沟通 。 

20. 解释 (Construction) 

本订单受伊利诺伊州 (Illinois) 法律管辖，任何相关诉讼应在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院进行 。 



 

 

 

联邦收购条例 (FAR/DFARS) 流程传递 

若本订单涉及美国政府合同，以下 FAR 和 DFARS 条款通过引用纳入本订单 （部分核心条款如下）

： 

条款编号 条款主题 

FAR 52.203-7 反回扣程序 (Anti-Kickback Procedures)  

FAR 52.222-26 机会均等 (Equal Opportunity)  

FAR 52.222-50 打击人口贩卖 (Combating Trafficking in Persons)  

DFARS 252.225-7001 买美国货与国际收支平衡 (Buy American and Balance of Payments)  

DFARS 252.246-7007 承包商防伪电子零件检测与规避系统  

 


